抚松县农业农村局行政执法人员用语规范


第一条 为规范执法人员的公务用语，树立良好的农业执法形象，根据《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》规定，结合本县实际，制定本规范。
第二条 本县农业系统执法人员公务用语应当遵守本规范。
第三条 执法人员执行公务应做到严肃、认真，文明礼貌和用语准确，不得语言粗鲁，讲脏话。
第四条 基本文明用语：请、您好、谢谢、对不起、再见。
第五条 接打电话的文明用语：
（一） 接电话：“您好！这是××单位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。”
（二）来电举报：“请您详细谈谈情况，我将作好记录。”记录完后：“谢谢您对农业执法工作的支持，请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电话，我们将尽快依法处理并告知您处理结果。”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来电找人：“请稍等，我找××同志接电话。” “我就是，请问您是哪一位？” “请问您有什么事？”
（四）找人不在时：“您好，您要找的××同志不在（正在开会），是否有急事需要转告或请您待会再打来。”
（五）对方打错电话时：“对不起，您打错了电话。”
（六）向外打电话：“您好！我是××单位××（人），麻烦您请找××同志（职务）接电话，谢谢！”
（七）通话完毕：“再见！”
第六条 接待群众来访的主要用语：
（一）有人来访：“您好，请坐。”“请喝水。”
（二）询问来意：“请问你贵姓？” “请问有什么事（找哪位）”或“请问有什么事可以帮您？”
（三）了解来意后：“请稍等，我马上给您办。”“请别急，有问题慢慢讲。”
（四）对方找错单位：“对不起，这是××单位，这里没有这个人”或“这是××单位，您找的人是在××单位，请您打电话（或到）××单位联系。”
（五）对方要找的人不在：“对不起，××人有事外出，您可以直接打电话与他联系或者您有什么事我可以替您转告。”“如果您不介意，我可以代劳吗？”
（六）经办人不在：“对不起，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不在，您可以将材料留下，我转交给他。”
（七）对方要办事项无法办理：“对不起，您的手续不全，请您补齐再交来，好吗？”很抱歉，您要办的事不符合规定，我们无法办理。”
（八）对方提出意见：“您提的意见很好，我一定向领导转达，请放心。”
（九）对方要办的事不属于本部门管辖：“您要办的事属××部门负责，请直接与××部门联系。”
（十）来访者告辞：“请慢走，再见！”
第七条 执法办案的主要用语：
（一）表明身份：“我是××单位执法人员××，执法证号××，这是我的执法证件(出示证件)。”
（二）说明来意：“接群众举报（或因工作安排），你（单位）涉嫌违反××法律（法规）的规定，我们将对你(单位)的××情况进行调查（检查）”；“根据法律规定，你有义务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(检查)”；“请你(单位)提供××方面的资料。我们将依法对询问和检查情况制作笔录，请你注意陈述的真实性。”
（三）告知回避：“如果你(单位)认为本案执法人员与你(单位)有直接利害关系，你(单位)有权申请回避。”
（四）制作笔录：“根据办案需要，我们依法对现场进行检查（勘验），将检查（勘验）情况制作笔录，请您积极配合”；“现就××问题向您进行询问，请您如实回答”；“这是我们制作的询问（检查）笔录，请您核对，如无误，请您签署‘以上看过，情况属实’以及您的姓名和日期。”
（五）抽样取证：“根据办案要求，我们将收集证据，并对有关证据进行抽样取证”；“这是我们制作的《抽样取证凭证》，请核实物品情况，如核对无误，请签字（或盖章）。”
（六）就地登记保存：“由于你(单位)的××证据可能灭失(或以后难以取得)，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，我们进行就地先行登记保存，并在7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，在此期间，你(单位)负有保管责任，不得销毁或者转移××证据，如证据灭失，将承担法律责任。” 异地登记保存：“由于你(单位)的××证据可能灭失(或以后难以取得)，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，我们进行异地先行登记保存，并在7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。”“××同志（职务），这是我们制作的《证据登记保存清单》，请核实物品情况，如核对无误，请签字（或盖章）。”
（七）查封（扣押）：“为了查清案情，根据××法律（法规、规章）第×条第×款第×项的规定，我们对你(单位)的××物品实施查封（扣押），在此期间，你（单位）不得使用、销售、转移、损毁、隐匿”；“××同志（职务），这是我们制作的《查封（扣押）通知书》，请核实物品情况，如核对无误，请签字（或盖章）。”
（八）行政处罚事先告知:“××同志（职务），经查实，您（单位）存在××行为，已违反了××法律第×条第×款第×项的规定，现根据××法律第×条第×款第×项的规定，作出如下处罚：（告知处罚内容）。你（单位）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本机关进行陈述申辩（申请听证），逾期不陈述申辩（申请听证）的，视为你(单位)放弃上述权利。” 如行政相对人无意见：“××同志（职务），这是我们制作的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请你签收。”（并将该文书送达行政相对人）
（九）宣告处罚决定：“××同志（职务），您（单位）××行为，已违反了××法律（法规、规章）第×条、第×款或第×项规定，我局依据××法律（法规、规章）第×条、第×款或第×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罚（告知处罚内容），现在给你(单位)送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请在《送达回证》上签字”；签收后：“您（单位）必须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××银行缴纳罚没款，逾期不按规定缴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。”；“如您（单位）对本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××部门或××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六个月内向××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，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。”；“如您（单位）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，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”
（十）当事人拒绝签收执法文书：“××同志（职务），由于您拒绝签收××文书，现在，我们按有关规定将文书留置送达，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。”
第八条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